
关于公布2024年度科学研究项目立项和结项结果
的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吉首大学科学研究项目申报与结题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，我校开展了校级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结题工作，经个人申报、

专家评审与公示，确定 2024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立项 424 项，其中，教师

项目 93 项（含指导性项目 73 项）、研究生项目 226 项、本科生项目 37

项、教育家精神研究项目 6项、省（部）级科研平台开放基金项目 62项；

2024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结项 224 项，其中，教师项目 31项（含指导性项

目 21项）、研究生项目 125 项、本科生项目 26项、省（部）级科研平台

开放基金项目及委托项目 42项。现予公布（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

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时间为一年，原则上不允许延期；项目研究成果须

标注“吉首大学科研项目（编号※※※）”。请各项目承担单位加强管理，



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研究任务，按期结题。

附件： 1.2024 年度吉首大学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清单

2.2024 年度吉首大学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清单

吉首大学科研管理处

2025 年 3月 25 日

科研管理处 2025 年 3月 21 日印发


